
第五节 合同的保全

【考点1】债权人代位权★★★

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影响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

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对相对人的权利，但是该权利专属于债务人自

身的除外。

1.代位权的行使条件

（1）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

例外：债权人的债权到期前，债务人的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

①诉讼时效期间即将届满，债权人可以代位向债务人的相对人请求其向债务人履行

②未及时申报破产债权，债权人可以代位向破产管理人申报或者作出其他必要的行为。

（2）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或与之相关的从权利，影响债权人的到期债权实现。

【提示】只要债务人没有通过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相对人主张，即认定为“怠于”。

（3）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

（4）债务人对相对人的债权并非专属于债务人自身。

【提示】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1）基于特定的家庭关系产生的请求权，包括基于扶养关系、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

等产生的给付请求权；

（2）基于特定的社会保障关系产生的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等权利；

（3）基于劳动关系产生的劳动报酬请求权,但是超过债务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的

部分除外；

（4）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

2.代位权的行使方式

债权人必须以诉讼的方式行使代位权。

原告 债权人

被告 次债务人

第三人 债务人

管辖 次债务人住所地的法院

权利行使范围 以债权人的到期债权为限

费用承担

（1）债权人胜诉的，诉讼费用由次债务人负担；

（2）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其他必要费用，如差旅费、律师代理费等，由

债务人承担。

3.代位权行使的法律后果

（1）消灭两个债权：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在次债务人清偿的额度



内消灭。

（2）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权可以向债权人主张。

（3）债务人对相对人的债权或者与该债权有关的从权利被采取保全、执行措施，或者债务人破

产的，依照相关法律的规定处理。

【例题·单选题】甲对乙的债务清偿期已届满却未履行，乙欲就甲对他人享有的债权提起代位

权诉讼。根据合同法律制度的规定，甲享有的下列债权中，乙可代位行使的是（ ）。

A.抚恤金请求权

B.超过债务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的劳动报酬请求权

C.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

D.人身损害赔偿请求权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核代位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不可以代位行使。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

权，是指基于扶养关系、抚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但是超

过债务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的部分除外、退休金、养老金、抚恤金、安置费、人

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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